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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98197741][bookmark: _Toc218418173]1  总则
1.0.1  为规范岩土工程精准控制爆破作业，保障爆破施工安全、高效、环保，确保工程质量，制定本标准。
1.0.2  本规范适用于各类岩土工程中的火工材料精准爆破作业，包括但不限于露天矿山开采、地下工程掘进、道路路堑开挖、场地平整等。不适用于军事爆破、核爆破及非火工材料爆破等特殊领域。
1.0.3  岩土工程精准控制爆破除应符合本标准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当本规范与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不一致时，应按现行国家标准执行。


[bookmark: _Toc218418174]2  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6722  爆破安全规程
GA 991   爆破作业项目管理要求
[bookmark: bookmark9]GA 990   爆破作业单位资质条件与管理办法
GA 53    爆破作业人员资格条件和管理要求
[bookmark: _Toc198197742]

[bookmark: _Toc218418175]3  术语
3.0.1 岩土工程精准控制爆破：通过精确的设计、施工与控制，使爆破作用准确作用于预定岩土体，实现预期爆破效果，并严格控制爆破有害效应的爆破作业。
3.0.2 爆破有害效应：爆破时对爆区附近保护对象可能产生的有害影响，如爆破振动、个别飞散物、空气冲击波、噪声、水中冲击波、动水压力、涌浪、粉尘、有害气体等。
3.0.3 预裂爆破：沿开挖边界布置密集炮孔，采取不耦合装药或装填低威力炸药，在主爆区之前起爆，从而在爆区与保留区之间形成预裂缝，以减弱主爆孔爆破对保留岩体的破坏并形成平整轮廓面的爆破作业。
3.0.4 光面爆破：沿开挖边界布置密集炮孔，采取不耦合装药或装填低威力炸药，在主爆区之后起爆，以形成平整的轮廓面的爆破作业。
3.0.5 微差爆破：采用延时雷管使各个药包按不同时间顺序起爆的爆破技术，通过合理设计微差时间，有效控制爆破振动和岩石破碎效果 。
3.0.6 爆破振动安全允许距离：根据爆破振动安全判据，在爆破作业中确保保护对象不受爆破振动有害影响的最大距离。
[bookmark: _Toc198197745]

[bookmark: _Toc218418176]4  基本规定
4.0.1 从事岩土工程精准控制爆破作业的单位应具备相应的爆破作业资质，作业人员应经过专业培训，取得相应资格证书，严格持证上岗。
4.0.2 爆破作业前，应根据工程要求、地质条件、周边环境等因素，编制详细的爆破设计方案和施工组织设计，经专家论证、相关部门审批后方可实施。
4.0.3 岩土工程精准控制爆破设计中应制定控制噪声、控制有害气体和飞石、减少粉尘、降低地震和冲击波效应等环境保护措施。
4.0.4 爆破器材的采购、运输、储存、使用和销毁应严格遵守国家有关民用爆炸物品管理的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确保安全。
4.0.5 爆破作业应采用先进的技术、设备和工艺，不断提高爆破精度和安全性，减少对周边环境的影响。在复杂环境或特殊地质条件下作业时，应进行必要的现场试验和监测。
4.0.6 岩土工程精准控制爆破应采取下列保护环境的措施：
(1)限制一次起爆的单段最大用药量;
(2)采用低爆力、低爆速炸药;
(3)采用微差爆破;
(4)采用预裂爆破;
(5)开挖减震沟槽;
(6)采用气泡帷幕;
(7)采取覆盖防护、洒水防护等;
(8)采取定向控制爆破。
4.0.7 爆破作业现场应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划定安全警戒范围，配备足够的安全防护设施和应急救援器材。在爆破作业期间，应安排专人负责安全警戒，严禁无关人员进入。



[bookmark: _Toc218418177]5  爆破设计
[bookmark: _Toc218418178]5.1  一般规定
5.1.1  岩土工程精准控制爆破工程设计前应进行现场勘察,并应收集工程设计文件、工程水文、气象、地质、地形和周边环境等有关资料。
5.1.2  岩土工程精准控制爆破设计书应包括下列内容：
（1）设计依据；
（2）工程概况；
（3）工程水文、气象、地质、地形和环境等条件；
（4）爆破方案及施工方法；
（5）爆破器材选定；
（6）爆破参数和药量计算；
（7）起爆网路设计；
（8）安全距离确定及防护措施；
（9）环境影响评价；
（10）施工组织；
（11）施工预算及材料计划；
（12）附图和附表等。
5.1.3  爆破区域的地质、地貌资料应包括下列内容：
（1）爆破区域的岩体结构、产状、岩性和风化程度；
（2）附近边坡、岸坡、危岩和潜在滑坡体等的稳定状态；
（3）石灰岩地区的岩溶和地下水资料；
（4）地形地质图；
（5）砂土地质地区可能产生液化土层的分布范围。
5.1.4  爆破区域地形地质图应包括下列内容：
（1）地形图包括比例尺、指北针、等高线和周边特征物；
（2）地质图包括岩石类型及性质，岩层产状、断层、节理裂隙、溶洞及其他地质现象等；
（3）其他备注或说明。
5.1.5  爆破区域周边环境资料应包括爆破区域环境平面图及爆破影响范围内居民区、文物保护区和重要建筑物的结构特征及抗震要求等
5.1.6 爆破区域环境平面图应包括下列内容：
（1）比例尺、指北针和周边特征物；
（2）爆破范围、等高线(或等深线);
（3）保护对象名称、类别、特征及与爆破点最近直线距离等；
（4）爆区周边交通运输道路；
（4）爆区周边地上、地下主要管线分布情况；
（5）其他备注或说明。
[bookmark: _Toc218418179]5.2  爆破方案选择
5.2.1 根据工程特点和周围环境，应依据安全、质量和进度要求，通过不同方案比选，确定最优设计方案。
5.2.2 岩土工程精准控制爆破设计方案的论证与选择应考虑下列内容：
[bookmark: bookmark37]（1）工程地理位置、爆破工程量、交通与通讯等；
（2）爆区地形地貌、工程地质与水文状况、气象与气候等工程特点；
（3）地上(下)与空中需保护对象和周围环境等；
（4）设计方案安全可靠、技术可行、经济合理，并满足质量、进度和环保要求等；
（5）爆区地形地质图、环境平面图等。
5.2.3 根据工程特点、地质条件、周边环境等因素，综合比选浅孔爆破、深孔爆破、硐室爆破、预裂爆破、光面爆破、微差爆破等爆破方法，选择最适合的爆破方案。
5.2.4 在城市区域、人口密集区、重要设施附近等复杂环境下，应采用控制爆破技术，严格控制爆破有害效应，确保周边环境安全。
[bookmark: _Toc218418180]5.3  爆破参数设计
5.3.1 爆破参数应根据岩石性质、爆破方法、炸药性能等因素确定，包括单位炸药消耗量、台阶参数、炮孔直径、深度、最小抵抗线、底盘抵抗线、间距、排距、单孔装药量、填塞长度、装药结构、单段最大药量和一次起爆药量等。
5.3.2 炮孔直径应根据钻孔设备、炸药类型和爆破要求等因素确定，一般浅孔爆破孔径宜为38 - 50mm，深孔爆破孔径宜为50 - 150mm。
5.3.3 炮孔深度应根据开挖深度、台阶高度、超深等因素确定，超深一般为0.5 - 1.5m，以确保爆破后底部平整，避免出现根底。
5.3.4 炮孔间距和排距应根据岩石的可爆性、炸药威力、起爆方式等因素通过计算或现场试验确定，一般可按经验公式计算，同时应考虑前排孔的最小抵抗线。
5.3.5 单孔装药量应根据炮孔参数、岩石性质、炸药性能等因素计算确定，可采用体积公式、松动爆破漏斗理论等方法计算，并通过现场试爆进行调整。
5.3.6 装药结构应根据爆破目的和要求确定，可采用连续装药、间隔装药、不耦合装药等方式。不耦合装药时，不耦合系数一般取1.2 - 2.0，以降低爆破对孔壁的冲击作用，保护保留岩体。
[bookmark: _Toc218418181]5.4  起爆网路设计
5.4.1 起爆网路应根据爆破方案、爆破器材性能、施工条件等因素设计，确保起爆的可靠性和准确性。
5.4.2 起爆网路可采用电力起爆、导爆管起爆、导爆索起爆等方式，在有杂散电流、静电、射频电等影响的环境下，应采用非电起爆网路。
5.4.3 采用导爆管起爆网路时，应采用复式网路，确保网路的安全性和可靠性。导爆管的连接应牢固、紧密，避免出现漏接、错接等情况。
5.4.4 起爆网路的设计应进行严格的计算和校验，确保起爆顺序、延时时间符合设计要求，避免出现早爆、拒爆等事故。
[bookmark: _Toc218418182]5.5  爆破安全设计
5.5.1 爆破安全设计应包括爆破振动、个别飞散物、空气冲击波、噪声、粉尘、有害气体等有害效应的控制和防护措施。
5.5.2 爆破振动安全允许距离应根据保护对象的类型和振动安全允许速度，按公式R=计算确定，其中K、a应通过现场试验或根据类似工程经验确定。
5.5.3 为控制个别飞散物，应合理设计爆破参数，采用有效的覆盖防护措施，如覆盖草帘、沙袋、铁丝网等，覆盖材料应固定牢固，防止被爆破气流掀起。
5.5.4 空气冲击波的防护应通过优化爆破参数、控制装药结构和起爆顺序等措施，减少空气冲击波的产生。在靠近建筑物、人员密集区等场所爆破时，可设置屏障或缓冲带，削弱空气冲击波的强度。
5.5.5 噪声控制应采用低噪声爆破器材和爆破工艺，合理安排爆破时间，避免在居民休息时间爆破。必要时，可采取隔音、消声等措施，减少噪声对周边环境的影响。
5.5.6 粉尘控制应采取洒水降尘、喷雾降尘、设置防尘网等措施，在爆破前对爆区及周边进行洒水湿润，爆破后及时对爆堆进行洒水降尘，减少粉尘的飞扬。
5.5.7 有害气体控制应选用合格的炸药，确保炸药爆炸后产生的有害气体含量符合国家相关标准。爆破后应及时通风，排出有害气体，经检测合格后方可允许人员进入作业现场。


[bookmark: _Toc218418183]6  爆破施工
[bookmark: _Toc218418184]6.1  一般规定
6.1.1 总体要求
6.1.1.1 精准爆破施工应严格按照爆破设计和施工组织设计进行，施工前应对作业人员进行技术交底和安全培训，确保作业人员熟悉施工流程和安全注意事项。
6.1.1.2 施工过程中应加强现场管理，严格执行各项安全制度和操作规程，及时发现和处理安全隐患。
6.1.2 钻孔作业
6.1.2.1 钻孔设备应根据爆破方案和炮孔参数选择，确保钻孔精度和效率。钻孔前应检查设备的性能和安全装置，确保设备正常运行。
6.1.2.2 钻孔位置应根据设计要求进行测量放线，确保炮孔位置准确。钻孔过程中应随时检查孔位、孔深、倾角等参数，发现偏差及时调整。
6.1.2.3 钻孔完成后，应及时清理孔内的岩粉和积水，确保炮孔畅通。对不合格的炮孔应及时进行处理，如补钻、扩孔等。
6.1.3 装药作业
6.1.3.1 装药前应对炮孔进行验收，检查炮孔的深度、间距、排距、倾斜度等参数是否符合设计要求，孔内有无堵塞、积水等情况。
6.1.3.2 装药应严格按照设计的装药结构和装药量进行，不得随意增减装药量。装药时应轻拿轻放，避免碰撞和摩擦，防止炸药爆炸。
6.1.3.3 起爆药包的制作和放置应符合安全要求，起爆药包应放置在炮孔的底部或设计位置，确保起爆可靠。
6.1.3.4 装药完成后，应及时堵塞炮孔，堵塞材料可采用钻孔岩屑、砂、黏土等，堵塞长度应符合设计要求，一般不小于最小抵抗线。堵塞时应分层捣实，确保堵塞质量。
6.1.4 起爆作业
6.4.1 起爆前应进行全面的检查，包括起爆网路的连接是否正确、牢固，爆破器材的性能是否正常，安全警戒是否到位等。
6.1.4.2 起爆作业应严格按照操作规程进行，由专人负责指挥。起爆人员应在安全地点起爆，起爆前应发出明确的预警信号，确保所有人员和设备撤离到安全区域。
6.1.4.3 起爆后应等待规定的时间，经检查确认安全后，方可解除警戒，允许人员进入作业现场。如发现盲炮、残药等异常情况，应及时报告并采取相应的处理措施。
6.1.5 爆破后检查
6.1.5.1 爆破后应及时对爆区进行检查，检查内容包括爆破效果是否符合设计要求，如岩石破碎程度、开挖轮廓线是否符合设计尺寸等；是否存在盲炮、残药等安全隐患；周边环境是否受到破坏等。
6.1.5.2 如发现盲炮，应及时制定处理方案，由专业人员进行处理。处理盲炮时应严格遵守相关安全规定，确保处理过程安全。
6.1.5.3 对爆破后的岩石进行清运时，应注意观察岩石的稳定性，防止发生坍塌等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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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 深孔爆破
6.2.1.1 验孔时，应将孔口周围 0.6m 范围内的碎石、杂物清除干净，孔口岩壁不稳者，应进行维护。
6.2.1.2 深孔验收标准：孔深允许误差±0.2m，间排距允许误差±0.2m，偏斜度允许误差 2%；发现不合格 钻孔应及时处理，未达验收标准不得装药。
6.2.1.3 爆破工程技术人员在装药前应对第一排各钻孔的最小抵抗线进行测定，对形成反坡或有大裂隙的部位应考虑调整药量或间隔填塞。底盘抵抗线过大的部位，应进行处理，使其符合爆破要求。孔口抵抗线过小者，应适当加大填塞长度。
6.2.1.4 爆破员应按爆破技术设计的规定进行操作，不得自行增减药量或改变填塞长度；如确需调整，应征得现场爆破工程技术人员同意并作好变更记录。
6.2.1.5 台阶爆破初期应采取自上而下分层爆破形成台阶，如需进行双层或多层同时爆破，应有可靠的安全措施。
6.2.1.6 装药过程中发现炮孔可容纳药量与设计装药量不符时，应及时报告，由爆破工程技术人员检查校核处理。
6.2.1.7 装药过程中出现阻塞、卡孔等现象时， 应停止装药并及时疏通。如已装入雷管或起爆药包，不得强行疏通，应保护好雷管或起爆药包，报告爆破工程技术人员采取补救措施。
6.2.1.8 装药结束后，应进行检查验收，验收合格后再进行填塞和联网作业。
6.2.1.9 高台阶抛掷爆破应与预裂爆破结合使用。
6.2.1.10 深孔爆破使用空气间隔器时，应确保空气间隔器与使用环境要求相匹配；使用前应进行空气间 隔器充气速度测试和负荷试验；使用时不应损伤空气间隔器外防护层。
6.2.1.11 爆破孔深一般应限制在20m之内，并严格控制钻孔偏差。
6.2.1.12 应采用毫秒延时爆破，并严格控制可能发生的段数重叠；应按环境要求限制单段最大爆破药量， 并采取必要的减振措施。
6.2.1.13 填塞长度应不小于底盘抵抗线与装药顶部抵抗线平均值的1.2倍。
6.2.1.14 起爆网路应由有经验的爆破员连接，并经爆破工程技术人员检查验收。
6.2.2 浅孔爆破
6.2.2.1 露天浅孔开挖应采用台阶法爆破。
6.2.2.2 在台阶形成之前进行爆破应加大填塞长度和警戒范围。
6.2.2.3 装填的炮孔数量，应以一次爆破为限。
[bookmark: bookmark18]6.2.2.4 采用浅孔爆破平整场地时，应尽量使爆破方向指向一个临空面，并避免指向重要建(构)筑物。
6.2.2.5 破碎大块时，单位炸药消耗量应控制在150g/m3以内，应采用齐发爆破或短延时毫秒爆破。
6.2.3 预裂爆破和光面爆破
6.2.3.1 采用预裂爆破或光面爆破技术时，验孔、装药等应在现场爆破工程技术人员指导监督下由熟练爆破员操作。
6.2.3.2 预裂孔、光面孔应按设计要求钻凿在一个布孔面上，钻孔偏斜误差不得超过1.5%。
6.2.3.3 布置在同一控制面上的预裂孔，应采用导爆索网路同时起爆，如同时起爆药量超过安全允许药量时，也可分段起爆。
6.2.3.4 预裂爆破、光面爆破应严格按设计的装药结构装药。若采用药串结构药包， 在加工和装药过程中应防止药卷滑落；若设计要求药包装于钻孔轴线，应使用专门的定型产品或采取定位措施。
6.2.3.5 预裂爆破、光面爆破应按设计进行填塞。
6.2.3.6 预裂爆破孔应超前相邻主爆破孔或缓冲爆破孔起爆，时差应不小于25ms。光面爆破孔应滞后相邻主爆破孔起爆。
6.2.4 保护层开挖爆破
6.2.4.1 建(构)筑物岩石基础邻近保护层开挖爆破时，应按要求控制单段爆破药量、一次爆破总装药量和起爆排数。
6.2.4.2 紧邻水平建基面的开挖，应优先采用预留保护层的开挖方法。紧邻水平建基面的岩体保护层厚度，应由设计或现场爆破试验确定，台阶爆破钻孔不应钻入预留的保护层内。
6.2.4.3 保护层的一次爆破法应根据施工条件在下列方法中选取，并经爆破技术负责人批准：
（1）水平预裂爆破与水平孔台阶爆破相结合的方法；
（2）水平预裂爆破与上部竖直浅孔台阶爆破相结合的方法；
（3）岩石较软或较坚硬，选用水平光面爆破与水平浅孔台阶爆破相结合的方法；
（4）孔底加柔性或复合垫层的台阶爆破法。
6.2.4.4 保护层开挖爆破方法，应经过试验验证后才能大规模实施，无论采用何种开挖爆破方式，钻孔均不应钻入建基面。
[bookmark: _Toc218418186]6.3  地下爆破
6.3.1 井巷掘进爆破
6.3.1.1 用爆破法贯通巷道，两工作面相距 15m 时，只准从一个工作面向前掘进，并应在双方通向工作面的安全地点设置警戒，待双方作业人员全部撤至安全地点后，方可起爆。天井掘进到上部贯通处附近时，不宜采取从上向下的坐炮贯通法；如果最后一炮在下面钻孔爆破不安全，需在上 面坐炮处理时，应采取可靠的安全措施。
6.3.1.2 间距小于20m 的两个平行巷道中的一个巷道工作面需进行爆破时，应通知相邻巷道工作面的作业人员撤到安全地点。
6.3.1.3 独头巷道掘进工作面爆破时，应保持工作面与新鲜风流巷道之间畅通；爆破后，作业人员进入工作面之前，应进行充分通风。
6.3.1.4 天井掘进采用大直径深孔分段装药爆破时，装药前应在通往天井底部出入通道的安全地点设置警戒，确认底部无人时，方准起爆。
6.3.1.5 竖井、盲竖井、斜井、盲斜井或天井的掘进爆破，起爆时井筒内不应有人；井筒内的施工提升悬吊设备，应提升到施工组织设计规定的爆破安全范围之外。
6.3.1.6 在井筒内运送起爆药包，应把起爆药包放在专用木箱或提包内；不应使用底卸式吊桶；不应同时运送起爆药包与炸药。
6.3.1.7 往井筒掘进工作面运送爆破器材时，应做到除爆破员和信号工外，任何人不应留在井筒内；工作盘和稳绳盘上除押运爆破器材的爆破员外，不应有其他人员；装药时，不应在吊盘上从事其他作业。
6.3.1.8 井筒掘进使用电力起爆时，应使用绝缘良好的柔性电线或电缆作爆破导线； 电爆网路的所有接头都应用绝缘胶布严密包裹并高出水面。
6.3.1.9 井筒掘进起爆时，应打开所有的井盖门；与爆破作业无关的人员应撤离井口。
6.3.1.10 用钻井法开凿竖井井筒时，破锅底和开马头门的爆破作业应制定安全技术措施，并报单位爆破技术负责人批准。
6.3.1.11 桩井爆破应遵守下列规定：
（1）桩井掘进爆破，应遵守井巷掘进爆破的有关规定；
（2）桩井爆破作业应有专人负责指挥；
（3）井深不足10m 时，井口应做重点覆盖防护；
（4）应控制爆破振动的影响，确保邻井井壁和桩体的安全；
（5）爆后应修整井壁并及时清渣。
6.3.2 隧道开挖爆破
6.3.2.1 隧道开挖方法应根据隧道周围环境、工程地质条件、开挖断面形式及尺寸、施工设备、工期等因素，选择全断面法、半断面法或分部爆破开挖法。
6.3.2.2 非长大隧道掘进时，起爆站应设在硐口侧面 50m 以外；长大隧道在硐内的避车洞中设立起爆站时，起爆站距爆破位置应不小于300m，并能防飞石、冲击波、噪声等对人员的伤害。
6.3.2.3 隧道爆破时，所有人员和机械应撤离到安全地点，警戒人员应从爆破工作面向外全面清场，待 警戒人员到达起爆站后，确认隧道内无人方可进行起爆。
6.3.2.4 隧道贯通爆破应遵守6.3.1.1 有关规定 ；两条相邻平行隧道开挖爆破时，应遵守 6.3.1.2 有关规定。
6.3.2.5 长大隧道掘进，应配备充足的通风设备加强通风，保证硐内空气质量符合标准。
6.3.2.6 用压气盾构法掘进隧道时，不应将爆破器材放在有压缩空气的区域内。
6.3.2.7 隧道掘进遇到煤夹层时，应进行瓦斯监测并调整人员避炮安全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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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1 水下裸露药包爆破
6.4.1.1 水下裸露药包爆破只宜在爆夯、挤淤及水下钻孔爆破难以实施时采用。
6.4.1.2 水下裸露爆破的药包，应在专用的加工房或加工船上制作，并适当配重；加工区和存放区应采取绝缘、隔热处理并留有足够的安全距离。
6.4.1.3 投药船应采用结构坚固、技术性能良好的船只，工作舱内和船壳外表不应有尖锐的突出物，作 业舱内不应存放任何带电物品。
6.4.1.4 在急流区域投药时，投药船应由定位船或有固定端的绳缆牵引。定位船不应走锚移位。
6.4.1.5 投药船离开投放药包地点前，应检查船底、舵板、推进器、装药设备等是否挂有药包或缠有网路线。
6.4.1.6 已投入水底(水中)的裸露药包，不应拖曳和撞击，应采取防止漂移措施并设置浮标。
6.4.2 水下钻孔爆破
6.4.2.1 水下钻孔爆破宜一次钻孔至炮孔设计的底标高，爆破顺序按由深水至浅水、由下游至上游的方向进行。
6.4.2.2 钻孔船(平台)应稳固，定位应准确并经常校核；钻孔位置的偏差：内河应小于20cm，沿海应小于40cm。
6.4.2.3 装药前应将孔内的泥砂、石屑吹净；在现场加工起爆药包，加工完毕应立即装入孔内。
6.4.2.4 装药时应拉稳药包提绳，配合送药杆进行，不应强行冲击、挤压卡塞在孔内的药包；深水爆破采用金属杆作为送药杆时，应对接触药包端作绝缘处理。
6.4.2.5 水下深孔采取孔内分段装药时，段间应有间隔填塞；采用孔内延时爆破时填塞长度不得小于炸药殉爆距离。
6.4.2.6 水下钻孔爆破应采用小于 2.0cm 的碎石或粗砂填塞，填塞长度应不少于 0.5m。
6.4.2.7 水下钻孔爆破采用延时起爆网路时，延时雷管宜放入孔内；采用孔外延时起爆网路时，应采取措施对起爆网路进行保护。
6.4.2.8 钻机移位时应将钻杆和套管提离水面，不得刮(挂)断爆破网路；移船及涨潮、落潮时，应适当 收放导线(导爆管)；导线(导爆管)上附有漂浮物时，应及时清理。
6.4.2.9 水下钻孔爆破连续作业时，爆破器材可存放在主管部门认可的临时专用贮存舱房内。
6.4.2.10 水下钻孔爆破应确保孔内炸药、雷管在防水有效时间内正常起爆。
6.4.3 水下岩塞爆破
6.4.3.1 水下岩塞爆破的设计除应遵照 6.4.2 的有关规定外，还应包括以下内容：
（1）岩塞口水下地形图及地质剖面图(1:100～1:200)；
（2）岩塞与聚渣坑的稳定性及其围岩渗漏性的分析；
（3）对水文地质情况的分析；
（4）采用硐室方案时，导硐及硐室开挖程序和相应爆破规模的规定；
（5）采用泄渣方案时，应对泄渣硐的损坏情况进行分析，并制定相应的应对措施； 
（6）岩塞周边应采用预裂或光面爆破；
（6）水中冲击波、涌水对周围建(构)筑物影响的分析论证。
6.4.3.2 岩塞厚度小于10m时，不应采用硐室爆破法。
6.4.3.3 岩塞体漏水量过大时，应作引水或止水处理。
6.4.3.4 装药工作开始之前，应将距岩塞工作面 50m 范围内的所有电气设备全部撤离。
6.4.3.5 岩塞爆破应采用复式导爆管雷管起爆、电雷管起爆或数码电子雷管起爆网路；爆破器材应按设计要求进行防水试验，起爆网路应有可靠的保护措施。
6.4.4 爆炸挤淤与夯实
6.4.4.1 用裸露药包爆破时，应遵守6.4.1的规定。
6.4.4.2 爆炸挤淤筑堤置换厚度宜控制在4～25m，布药施工中应遵守下列规定：
（1）每个药包内都应装有起爆体并捆扎牢固，传爆用的导爆索或导爆管应有保护措施； 
（2）导爆索搭接长度不应少于0.3m，不应用导爆索或导爆管拉扯重物；
（3）采用压入式装药机装药时，不应挤压或撞击药包、导爆管或导爆索；采用振冲式装药时，应先将套管振压就位后再投放药包，药包在套管内时不应开启振动装置；投放药包时，不应使药包 在套管内自由坠落；
（4）泥下装药时，装药器应有可靠的脱钩装置，避免装药器在上拔过程中将药包带出；
（5）装药时，应对每个药包的装药深度、装药位置进行检查，对不符合要求的及时处理。
6.4.4.3 爆炸夯实分层夯实厚度不应大于12m；当药包在水面下的深度大于 8m 时，分层夯实厚度不应超过15m。
6.4.4.4 爆炸夯实布药施工中应遵守下列规定：
（1）可采用水上布药船布药，低潮露出石面时也可采用人工陆上布药，可选用点、线或面的布药方 式进行；
（2）应对药包捆扎配重物，避免移位；
（3）受风或水流影响时，应逆风或逆流布药；受风和水流同时影响时，应逆流布药； 
（4）在水位变动区施工时，应保证起爆时水深符合爆破设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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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1 爆破监测应根据爆破工程的规模、复杂程度和周边环境等因素，确定监测项目、监测频率和监测方法。监测项目一般包括爆破振动、个别飞散物、空气冲击波、噪声、粉尘等。
7.1.2 爆破振动监测应采用专业的监测仪器，在爆破前对监测仪器进行校准和调试，确保监测数据的准确性。监测点应布置在保护对象附近，根据需要可在不同方向和距离上设置多个监测点。
7.1.3 个别飞散物监测可采用高速摄影、现场勘查等方法，对飞散物的飞散方向、距离和散落范围进行监测和记录。
7.1.4 空气冲击波监测可采用压力传感器等仪器，监测空气冲击波的超压和作用时间。噪声监测可采用声级计，监测爆破噪声的声压级和持续时间。
7.1.5 粉尘监测可采用粉尘采样器等仪器，对爆破前后空气中的粉尘浓度进行监测。监测数据应及时进行分析和处理，根据监测结果调整爆破参数和防护措施，确保爆破作业安全。
[bookmark: _Toc218418190]7.2  爆破安全允许距离
7.2.1 总体要求
7.2.1.1 爆破地点与人员和其他保护对象之间的安全允许距离，应按各种爆破有害效应(地震波、冲击波、个别飞散物等)分别核定，并取最大值。
7.2.1.2 确定爆破安全允许距离时，应考虑爆破可能诱发的滑坡、滚石、雪崩、涌浪、爆堆滑移等次生 灾害的影响，适当扩大安全允许距离或针对具体情况划定附加的危险区。
7.2.2 爆破振动安全允许距离
7.2.2.1 评估爆破对不同类型建(构)筑物、设施设备和其他保护对象的振动影响，应采用不同的安全判 据和允许标准。
7.2.2.2 地面建筑物、电站(厂)中心控制室设备、隧道与巷道、岩石高边坡和新浇大体积混凝土的爆破振动判据，采用保护对象所在地基础质点峰值振动速度和主振频率。安全允许标准如表2。
表2 爆破振动安全允许标准
	序号
	保护对象类别
	安全允许质点振动速度V/(cm/s)

	
	
	f≤10 Hz
	10Hz＜f≤50Hz
	f＞50 Hz

	1
	土窑洞、土坯房、毛石房屋
	0.15～0.45
	0.45～0.9
	0.9～1.5

	2
	一般民用建筑物
	1.5～2.0
	2.0～2.5
	2.5～3.0

	3
	工业和商业建筑物
	2.5～3.5
	3.5～4.5
	4.2～5.0

	4
	一般古建筑与古迹
	0.1～0.2
	0.2～0.3
	0.3～0.5

	5
	运行中的水电站及发电厂中心控制室设备
	0.5～0.6
	0.6～0.7
	0.7～0.9

	6
	水工隧洞
	7～8
	8～10
	10～15

	7
	交通隧道
	10～12
	12～15
	15～20

	8
	矿山巷道
	15～18
	18～25
	20～30

	9
	永久性岩石高边坡
	5～9
	8～12
	10～15

	10
	新浇大体积混凝土(C20)：
龄期：初凝～3d 龄期：3 d～7 d   龄期：7d～28d
	1.5～2.0 
3.0～4.0
7.0～8.0
	2.0～2.5
4.0～5.0
8.0～10.0
	2.5～3.0 5.0～7.0 10.0～12

	爆破振动监测应同时测定质点振动相互垂直的三个分量。
注1：表中质点振动速度为三个分量中的最大值，振动频率为主振频率；
注2：频率范围根据现场实测波形确定或按如下数据选取：硐室爆破f小于20 Hz，露天深孔爆破f在10Hz～60 Hz 之间，露天浅孔爆破f在40Hz～100 Hz之间；地下深孔爆破f在30Hz～100 Hz之间，地下浅孔爆破f在60Hz~300 Hz之间。



7.2.2.3 在按表2选定安全允许质点振速时，应认真分析以下影响因素：
（1）选取建筑物安全允许质点振速时，应综合考虑建筑物的重要性、建筑质量、新旧程度、自振频 率、地基条件等；
（2）省级以上(含省级)重点保护古建筑与古迹的安全允许质点振速，应经专家论证后选取；
（3）选取隧道、巷道安全允许质点振速时，应综合考虑构筑物的重要性、围岩分类、支护状况、开 挖跨度、埋深大小、爆源方向、周边环境等；
（3）永久性岩石高边坡，应综合考虑边坡的重要性、边坡的初始稳定性、支护状况、开挖高度等。 
（4）非挡水新浇大体积混凝土的安全允许质点振速按本表给出的上限值选取。
7.2.2.4 爆破振动安全允许距离，按式(1)计算。
R=（K/V）1/ α  ·Q1/3               (1)
式中：
R——爆破振动安全允许距离，m；
Q——炸药量，齐发爆破为总药量，延时爆破为最大单段药量 ，kg；
V——保护对象所在地安全允许质点振速，cm/s；
K,α——与爆破点至保护对象间的地形、地质条件有关的系数和衰减指数，应通过现场试验确定；在无试验数据的条件下，可参考表3选取。
表3 爆区不同岩性的K、α值
	岩性
	K
	α

	坚硬岩石
	50～150
	1.3～1.5

	中硬岩石
	150～250
	1.5～1.8

	软岩石
	250～350
	1.8～2.0



7.2.2.5 在复杂环境中多次进行爆破作业时，应从确保安全的单响药量开始，逐步增大到允许药量，并控制一次爆破规模。
7.2.2.6 核电站及受地震惯性力控制的精密仪器、仪表等特殊保护对象，应采用爆破振动加速度作为安全判据，安全允许质点加速度由相关管理单位确定。
7.2.2.7 高耸建(构)筑物拆除爆破的振动安全允许距离包括建(构)筑物塌落触地振动安全距离和爆破振 动安全距离。
7.2.3 爆破空气冲击波安全允许距离
7.2.3.1 露天地表爆破当一次爆破炸药量不超过 25kg 时，按式(2)确定空气冲击波对在掩体内避炮作业人员的安全允许距离。
Rk=25Q1/3                                              (2) 
式中：
Rk——空气冲击波对掩体内人员的最小允许距离，m；
Q——一次爆破梯恩梯炸药当量，秒延时爆破为最大一段药量，毫秒延时爆破为总药量，kg。
7.2.3.2 爆炸加工或特殊工程需要在地表进行大当量爆炸时，应核算不同保护对象所承受的空气冲击波超压值，并确定相应的安全允许距离。在平坦地形条件下爆破时，可按式(3)计算超压。
∆P=14Q/R3+4.3Q2/3/R2+1.1Q1/3/R         (3)
式中：
∆P ——空气冲击波超压值， 105Pa；
Q——一次爆破梯恩梯炸药当量，秒延时爆破为最大一段药量，毫秒延时爆破为总药量， kg；
R ——爆源至保护对象的距离，m。
7.2.3.3 空气冲击波超压的安全允许标准 ：对不设防的非作业人员为 0.02×105Pa，掩体中的作业人员为 0.1×105Pa；建筑物的破坏程度与超压的关系列入表4。
7.2.3.4 地表裸露爆破空气冲击波安全允许距离，应根据保护对象、所用炸药品种、药量、地形和气象条件由设计确定。

表 4 建筑物的破坏程度与超压关系
	破坏
等级
	1
	2
	3
	4
	5
	6
	7

	破坏等级名称
	基本无破坏
	次轻度
破坏
	轻度
破坏
	中等
破坏
	次严重
破坏
	严重
破坏
	完全
破坏

	超压
△P/105 Pa
	＜0.02
	0.02～0.09
	0.09～0.25
	0.25～0.40
	0.40～0.55
	0.55～0.76
	>0.76

	建
筑
物
破
坏
程
度
	玻璃
	偶然破坏
	少部分破呈大块，大部分呈小块
	大部分破成小块到粉碎
	
粉碎
	
—
	
—
	
—

	
	木门窗
	无损坏
	窗扇少量破坏
	窗扇大量破坏，门扇、窗框破坏
	窗扇掉落、内倒，窗框、门扇大量破坏
	门、窗扇摧毁，窗框掉落
	—
	—

	
	砖外墙
	无损坏
	无损坏
	出现小裂缝，宽度小于5mm，稍有
倾斜
	出现较大裂缝缝宽5mm～50mm，
明显倾斜，
砖跺出现小
裂缝
	出现大干50mm的大裂缝，严重倾斜，砖跺出现较大裂缝
	部分倒塌
	大部分到全部倒塌

	
	木屋盖
	无损坏
	无损坏
	木屋面板变
形，偶见折
裂
	木屋面板、木糖条折
裂，木屋架支坐松动
	木攘条折断，木屋架杆件偶见折断支坐错位
	部分倒塌
	全部倒塌

	
	瓦屋面
	无损坏
	少量移动
	大量移动
	大量移动到全部掀动
	—
	—
	—

	
	钢筋混凝土屋盖
	无损坏
	无损坏
	无损坏
	出现小于1mm 的小裂缝
	出现1mm~
2mm宽的裂缝，修复后可继续使用
	出现大于  2mm 的裂缝
	承重砖墙全部倒塌，钢筋混凝土承重柱严重破坏

	
	顶棚
	无损坏
	抹灰少量掉落
	抹灰大量掉落
	木龙骨部分破坏下垂缝
	塌落
	—
	—

	
	内墙
	无损坏
	板条墙抹灰少量掉落
	板条墙抹灰大量掉落
	砖内墙出现小裂缝
	砖内墙出现大裂缝
	砖内墙出现严重裂缝至部分倒塌
	砖内墙大部分倒塌

	
	钢筋混凝土柱
	无损坏
	无损坏
	无损坏
	无损坏
	无损坏
	有倾斜
	有较大倾斜



7.2.3.5 露天及地下爆破作业，对人员和其他保护对象的空气冲击波安全允许距离由设计确定。
7.2.4  爆破作业噪声控制标准
7.2.4.1 爆破突发噪声判据，采用保护对象所在地最大声级。其控制标准见表5。
表5  爆破噪声控制标准
	声环境功能区 类别
	对应区域
	不同时段控制标准/dB(A)

	
	
	昼间
	夜间

	0类
	康复疗养区、有重病号的医疗卫生区或生活区，进入冬眠期的养殖动物区
	65
	55

	1类
	居民住宅、一般医疗卫生、文化教育、科研设计、行政办公为主要功能，需要保持安静的区域
	90
	70

	2类
	以商业金融、集市贸易为主要功能，或者居住、商业、工业混杂，需要 维护住宅安静的区域；噪声敏感动物集中养殖区，如养鸡场等
	100
	80

	3类
	以工业生产、仓储物流为主要功能，需要防止工业噪声对周围环境产生严重影响的区域
	110
	85

	4类
	人员警戒边界，非噪声敏感动物集中养殖区，如养猪场等
	120
	90

	施工作业区
	矿山、水利、交通、铁道、基建工程和爆炸加工的施工厂区内
	125
	110



7.2.4.2 在 0～2 类区域进行爆破时，应采取降噪措施並进行必要的爆破噪声监测。监测应采用爆破噪声测试专用的A计权声压计及记录仪；监测点宜布置在敏感建筑物附近和敏感建筑物室内。
7.2.5 水中冲击波及涌浪安全允许距离
7.2.5.1 水下裸露爆破，当覆盖水厚度小于3倍药包半径时，对水面以上人员或其他保护对象的空气冲击波安全允许距离的计算原则，与地表爆破相同。
7.2.5.2 在水深不大于30m的水域内进行水下爆破，水中冲击波的安全允许距离，应遵守下列规定：
（1）对人员按表 6 确定；
（2）客船：1500m；
（3）施工船舶：按表7确定；
（4）非施工船舶：可参照表7和式(4)，根据船舶状况由设计确定。
表6  对人员的水中冲击波安全允许距离
	装药及人员状况
	炸药量/kg

	
	Q≤50
	50<Q≤200
	200<Q≤1000

	水中裸露装药/m
	游泳
	900
	1400
	2000

	
	潜水
	1200
	1800
	2600

	钻孔或药室装药/m
	游泳
	500
	700
	1100

	
	潜水
	600
	900
	1400



表 7 对施工船舶的水中冲击波安全允许距离
	装药及人员状况
	炸药量/kg

	
	Q≤50
	50<Q≤200
	200<Q≤1000

	水中裸露装药/m
	木船
	200
	300
	500

	
	铁船
	100
	150
	250

	钻孔或药室装药/m
	木船
	100
	150
	250

	
	铁船
	70
	100
	150



7.2.5.3 一次爆破药量大于 1000kg 时，对人员和施工船舶的水中冲击波安全允许距离可按式(4)计算。
R=K0×Q1/3                                                    (4)
式中：
R——水中冲击波的最小安全允许距离（ m）；
Q——一次起爆的炸药量（kg）；
K0——系数，按表 8 选取。
表 8 K0 值
	装药条件
	保护人员
	保护施工船舶

	
	游泳
	潜水
	木船
	铁船

	裸露装药
	250
	320
	50
	25

	钻孔或药室装药
	130
	160
	25
	15



7.2.5.4 在水深大于 30m 的水域内进行水下爆破时，水中冲击波安全允许距离由设计确定。
7.2.5.5 在重要水工、港口设施附近及水产养殖场或其他复杂环境中进行水下爆破，应通过测试和邀请专家对水中冲击波和涌浪的影响作出评估，确定安全允许距离。
7.2.5.6 水中爆破或大量爆渣落入水中的爆破，应评估爆破涌浪影响，确保不产生超大坝、水库校核水位涌浪、不淹没岸边需保护物和不造成船舶碰撞受损。
7.2.5.7 水中冲击波对鱼类影响安全控制标准，参见表9。
表9  水中冲击波超压峰值对鱼类影响安全控制标准
	安全控制标准单位/105Pa
	鱼类品种
	自然状态/105Pa
	网箱养殖/105Pa

	高度敏感
	石首科鱼类
	0.10
	0.05

	中度敏感
	石斑鱼、鲈鱼、梭鱼
	0.30～0.35
	0.20～0.25

	低度敏感
	冬穴鱼、野鲤鱼、鲟鱼、比 目鱼
	0.35～0.50
	0.25～0.40



7.2.6 个别飞散物安全允许距离
7.2.6.1 一般工程爆破个别飞散物对人员的安全距离不应小于表10的规定；对设备或建(构)物的安全允许距离，应由设计确定。
7.2.6.2 抛掷爆破时，个别飞散物对人员、设备和建筑物的安全允许距离应由设计确定。
表10  爆破个别飞散物对人员的安全允许距离
	爆破类型和方法
	个别飞散物的最小安全允许距离/m

	

露天岩土爆破
	浅孔爆破法破大块
	300

	
	浅孔台阶爆破
	200(复杂地质条件下或未形成台阶工作面时不小于300)

	
	深孔台阶爆破
	按设计，但不大于 200

	
	硐室爆破
	按设计，但不大于 300

	
水下爆破
	水深小于 1.5m 水深大于 1.5m
	与露天岩土爆破相同 由设计确定

	沿山坡爆破时，下坡方向的个别飞散物安全允许距离应增大 50%。



7.2.6.3 硐室爆破个别飞散物安全距离，可按式（5）计算：
Rf=20Kfn2W                                    (5)
式中：
Rf——爆破飞石安全距离，单位为米（ m）； 
Kf——安全系数，一般取 Kf=1.0～1.5；
n——爆破作用指数；
W——最小抵抗线，单位为米（m）。
应逐个药包进行计算，选取最大值为个别飞散物安全距离。
7.2.7 外部电源与电爆网路的安全允许距离
7.2.7.1 电力起爆时，普通电雷管爆区与高压线间的安全允许距离，应按表11的规定；与广播电台或电视台发射机的安全允许距离，应按表12、表13和表14的规定。
表11  爆区与高压线的安全允许距离
	电压/kV
	3～6
	10
	20～50
	50
	110
	220
	400

	安全允许距离/m
	普通电雷管
	20
	50
	100
	100
	
	
	

	
	抗杂电雷管
	—
	—
	—
	—
	10
	10
	16



表12  爆区与中长波电台(AM)的安全允许距离
	发射功率/w
	5～25
	25～50
	50～100
	100～250
	250～500
	500～1000

	安全允许距离/m
	30
	45
	67
	100
	136
	198

	发射功率/w
	103～2500
	2500～5000
	5000～104
	104～25000
	25000～50000
	50000～105

	安全允许距离/m
	305
	455
	670
	1060
	1520
	2130



表13  爆区与调频(FM)发射机的安全允许距离
	发射功率/W
	1～10
	10～30
	30～60
	60～250
	250～600

	安全允许距离/m
	1.5
	3.0
	4.5
	9.0
	13.0



表14  爆区与甚高频(VHF)、超高频(UHF)
电视发射机的安全允许距离
	发射功率/W
	1～10
	10～102
	102～103
	103～104
	104～105
	105～106
	106～5×106

	VHF 安全允许距离 / m
	1.5
	6.0
	17.0
	60.0
	182.0
	609.0
	—

	UHF 安全允许距离 / m
	0.8
	2.4
	7.6
	24.4
	76.2
	244.0
	609.0



7.2.7.2 不得将手持式或其他移动式通讯设备带入普通电雷管爆区。
[bookmark: _Toc218418191]7.3   爆破有害效应的控制
7.3.1 有害气体
7.3.1.1 有害气体监测应遵守下列规定：
（1）在煤矿、钾矿、石油地蜡矿、铀矿和其他有爆炸性气体及有害气体的矿井中爆破时，应按有关 规定对有害气体进行监测；
（2）在下水道、储油容器、报废盲巷、盲井中爆破时，作业人员进入之前应先对空气取样检验。 
7.3.1.2 预防瓦斯爆炸应采取下列措施：
（1）爆破工作面的瓦斯超标时严禁进行爆破；
（2）在有瓦斯爆炸危险的矿井中，严格按规程进行布孔、装药、填塞、起爆， 以防爆破引爆瓦斯；
（3）通风良好， 防止瓦斯积累；
（4）封闭采空区，以防氧气进入和瓦斯逸出；
（5）采用防爆型电器设备，严格控制杂散电流。
7.3.1.3 地下爆破作业点有害气体的浓度，不应超过表15的标准。
表 15 地下爆破作业点有害气体允许浓度
	有害气体名称
	CO
	NnOm
	SO2
	H2S
	NH3
	Rn

	允许
浓度
	按体积(%)
	0.00240
	0.00025
	0.00050
	0.00066
	0.00400
	3700Bq/m3

	
	按质量/mg·m-3
	30
	5
	15
	10
	30
	



7.3.1.4 有害气体监测应遵守下列规定：
（1）应按 GB18098 规定的方法监测爆破后作业面和重点区域有害气体的浓度，且不应超过表 15 的规定值；
（2）地下爆破作业面有害气体浓度应每月测定一次；爆破炸药量增加或更换炸药品种时，应在爆破前后各测定一次爆破有害气体浓度。
7.3.1.5 预防有害气体中毒应采取下列措施：
（1）使用合格炸药；
（2）做好爆破器材防水处理，确保装药和填塞质量，避免半爆和爆燃；
（3）井下爆破前后加强通风，应设置对死角和盲区的通风设施；
（4）加强有毒气体监测，不盲目进入可能聚藏有害气体的死角；
（5）对封闭矿井应作监管，防止盗采和人员误入造成中毒事故。
7.3.2 防尘与预防粉尘爆炸
7.3.2.1 在有煤尘、硫尘、硫化物粉尘的矿井中进行爆破作业，应遵守有关粉尘防爆的规定。
7.3.2.2 在面粉厂、亚麻厂等有粉尘爆炸危险的地点进行爆破时，应先通风除尘，离爆区10m 范围内 的空间和表面应作喷水降尘处理。
7.3.3 噪声控制
7.3.3.1 城镇拆除及岩土爆破，应采取以下措施控制噪声：
（1）严禁使用导爆索起爆网路，在地表空间不应有裸露导爆索；
（2）严格控制单位耗药量、单孔药量和一次起爆药量；
（3）实施毫秒延时爆破；
（4）保证填塞质量和长度；
 （5）加强对爆破体的覆盖。
7.3.3.2 爆区周围有学校、医院、居民点时，应与各有关单位协商，实施定点、准时爆破。
7.3.4 水下爆破时对水生物的保护
7.3.4.1 水下爆破前应详细了解爆破影响范围内水生物及水产养殖的基本情况 ，并评估水中冲击波、涌浪及爆渣落水对水生物的影响。
7.3.4.2 水下爆破工程施工应尽量避开水生物的主要洄游、产卵季节，避开产卵区域或水生物幼苗生长区域； 并应选用无污染或污染小的爆破器材。
7.3.4.3 可采取以下措施减少爆破有害效应对水生物的影响：
（1）优先采用水下钻孔爆破并保证孔口填塞长度与质量，避免采用水中裸露爆破；
（2）采用毫秒延时起爆技术并控制单段起爆药量；
（3）采用气泡帷幕等防护技术；
（4）减少爆破岩石向水域中的抛掷量。
7.3.4.4 受影响水域内有重点保护生物时，应与生物保护管理单位协商制定保护措施。
7.3.5 振动液化控制
7.3.5.1 在饱和砂(土)地基附近和尾矿库库区进行爆破作业时，应邀请专家评估爆破引起地基与尾矿 坝振动液化的可能性和危害程度；提出预防土层受爆破振动压密、孔隙水压力骤升的措施；评估因土体“液化 ”对建筑物及其基础产生的危害。
7.3.5.2 实施爆破前，应查明可能产生液化土层的分布范围，并采取相应的处理措施，如增加土体相 对密度，降低浸润线，加强排水，减小饱和程度；控制爆破规模，降低爆破振动强度，增大振动频率，缩短振动持续时间等。


[bookmark: _Hlk204325392][bookmark: _Toc218418192]8  爆破安全管理
[bookmark: _Toc218418193]8.1  一般规定
8.1.1 爆破作业单位应建立健全爆破安全管理制度和岗位责任制，明确各级管理人员和作业人员的安全职责。
8.1.2 应定期对爆破作业人员进行安全教育和培训，提高作业人员的安全意识和操作技能。新入职的作业人员应经过岗前培训，考核合格后方可上岗。
[bookmark: _Toc218418194]8.2  爆破器材管理
8.2.1 爆破器材的采购应符合国家相关规定，选择具有合法资质的生产厂家和供应商。采购计划应根据工程实际需求制定，确保爆破器材的质量和供应。
8.2.2 爆破器材的运输应采用专用的运输工具，运输过程中应遵守相关的交通法规和安全规定，确保运输安全。运输车辆应悬挂明显的警示标志，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和防护设备。
8.2.3 爆破器材的储存应设置专用的仓库，仓库的选址、建设和设施应符合国家相关标准的要求。仓库应配备专人管理，建立严格的出入库登记制度，确保爆破器材的安全储存。
8.2.4 爆破器材的使用应严格按照设计和操作规程进行，不得私自转借、挪用爆破器材。使用过程中应注意节约，避免浪费和丢失。


[bookmark: _Toc218418195]8.3  爆破作业现场安全管理
8.3.1 爆破作业现场应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划定安全警戒范围，严禁无关人员进入。安全警戒范围应根据爆破规模、爆破方法和周边环境等因素确定，一般应大于爆破振动安全允许距离和个别飞散物的飞散距离。
8.3.2 爆破作业现场应配备足够的安全防护设施和应急救援器材，如安全帽、安全带、防护鞋、灭火器、急救箱等。应急救援器材应定期检查和维护，确保其性能良好。
8.3.3 在爆破作业过程中，应加强对周边环境的监测，如爆破振动、空气冲击波、噪声、粉尘等，及时掌握爆破有害效应的影响范围和程度。如发现异常情况，应立即停止作业，采取相应的措施进行处理。
[bookmark: _Toc218418196]8.4  爆破事故应急管理
8.4.1 爆破作业单位应制定爆破事故应急预案，明确应急组织机构、职责分工、应急响应程序和救援措施等内容。应急预案应定期进行演练，确保在发生事故时能够迅速、有效地进行救援。
8.4.2 发生爆破事故后，应立即启动应急预案，组织救援力量进行救援。同时应及时向上级主管部门和相关部门报告事故情况，配合有关部门进行事故调查和处理。
8.4.3 对爆破事故应进行认真的分析和总结，找出事故原因，制定改进措施，防止类似事故再次发生。


[bookmark: _Toc218418197]9  质量检查与验收
[bookmark: _Toc218418198]9.1  质量检查
9.1.1  精准控制爆破应执行工程类别的质量检查规定，并符合本标准的要求。
9.1.2  施工单位质量检查应包括下列内容：
（1）施工定位标志和水尺零点
（2）施工工艺和工序检查
（3）装药前钻孔质量检查
（4）起爆前的装药及堵塞质量检查
（5）起爆前的装药及网路准确性、可靠性检查
（6）防护措施和安全质量检查等。
[bookmark: _Toc218418199]9.2  验收要求
9.2.1  陆上爆破的质量检查与检验应符合下列规定：
（1）爆破开挖后的边坡不得陡于设计边坡，并不得有松动和不稳定石检查方法应采用现场观察，必要时抽查。
（2）陆上爆破开挖基线应每4~10m 测一处，检查方法可采用钢尺测量。
（3）爆破开挖基槽的设计中心线两边宽度应每5~10m 测1 个断面，每个断面应测2处，检查方法可采用钢尺测量。
（4）管沟和排水沟基槽内高程应每5m 测1 个断面，每个断面应测2 处检查方法可采用水准测量。
（5）场地整平等大面积爆破高程应每20m2 测1 处，检查方法可采用水准测量。
9.2.2  水下爆破质量检查与检验应符合下列规定：
（1）炸礁边坡不得陡于设计边坡应检查测量资料。
（2）水下炸礁底高程应采用硬式扫床或多波束扫侧检查，条件不具备时非航行水域也可采用水下加密测量方法检查，并应在交工验收资料中注明。
（3）水下爆破开挖基槽应每5m 测1 个断面，且不得少于3 个断面每个断面1~2m应测1 个点，检查方法可采用测深仪或测深水砣检查。
9.2.3  水下爆破质量检查与检验应符合下列规定：
（1）施工期和竣工验收前应检查置换淤泥质地基的平面位置和深度检查方法可选用体积平衡法、钻孔探摸法和探地雷达法。
（2）抛填石料流失量较小时采用体积平衡法􀏁采用该方法时适当辅以钻孔探摸；
（3）一般工程采用钻孔探摸法，按横断面布置钻孔，断面间距取100~500m不少于3个断面􀏃每断面布置钻孔1~3 个，全断面布置3 个钻孔的断面数不少于总断面的一半钻孔深入下卧层不少于2m
（3）工程量大的工程采用探地雷达法，按纵横断面布置侧线，纵横面分别布置在堤顶、内坡和外坡的适当位置上，横断面布满全断面范围间距取50~100m点测时的测点距离不大于2m，并有钻孔资料配合分析。

[bookmark: _Toc19446][bookmark: _Toc218418200]附录A   岩体分级表
	岩石级别
	岩石名称
	实体岩石自然湿度时的平均容重(kg/m')
	极限抗压强度
(kg/cm2)
	强度系数

	
	
	
	
	

	Ⅴ
	1.砂藻土及软的白垩土
	1500
	≤200
	1.5~2

	
	2.硬的石炭纪的粘土
	1950
	
	

	
	3.胶结不紧的砾岩
	1900~2200
	
	

	
	4.各种不坚实的页岩
	2000
	
	

	Ⅵ
	1。软的有空隙的节理多的石灰岩及贝壳石灰岩
	2200
	200~400
	2~~4

	
	2.密实的白垩
	2600
	
	

	
	3.中等坚实的页岩
	2700
	
	

	
	4.中等坚实的泥灰岩
	2300
	
	

	Ⅶ
	1.水成岩卵石经石灰质胶结而成的砾石
	2200
	400~600
	4~6

	
	2.风化的节理多的粘土质砂岩
	2200
	
	

	
	3.坚硬的泥质页岩
	2800
	
	

	
	4.坚实的泥灰岩
	2500
	
	

	Ⅷ
	1.角砾状花岗岩
	2300
	[bookmark: OLE_LINK4]600~800
	6~8

	
	2.泥灰质石灰岩
	2300
	
	

	[bookmark: OLE_LINK5]岩石级别
	岩石名称
	实体岩石自然湿度时的平均容重(kg/m')
	极限抗压强度
(kg/cm2)
	强度系数

	Ⅷ
	3.粘土质砂岩
	2200
	600~800
	6~8

	
	4.云母页岩及砂质页岩
	2300
	
	

	
	5.硬石膏
	2900
	
	

	Ⅸ
	1.软的风化较甚的花岗岩、片麻岩及正常岩
	2500
	800~1000
	8~10

	
	2.滑石质的蛇纹岩
	2400
	
	

	
	3.密实的石灰岩
	2500
	
	

	
	4.水成岩卵石经硅质胶结的砾岩
	2500
	
	

	
	5.砂岩
	2500
	
	

	
	6.砂质石灰质的页岩
	2500
	
	

	Ⅹ
	1.特别坚实的细粒花岗岩
	2300
	10
(9.3~10.8)
	15
(13.1~17)

	
	2.花岗片麻岩
	2300
	
	

	
	3.闪长岩
	2200
	
	

	
	4.白云岩
	2700
	
	

	
	5.坚实的石灰岩
	2700
	
	

	
	6.大理石
	2700
	
	

	岩石级别
	岩石名称
	实体岩石自然湿度时的平均容重(kg/m')
	极限抗压强度
(kg/cm2)
	强度系数

	Ⅹ
	7.石灰质胶结的致密的砂岩
	2600
	10
(9.3~10.8)
	15
(13.1~17)

	
	8.坚硬的砂质页岩
	2600
	
	

	Ⅺ
	1.粗粒花岗岩
	2800
	11.2
(10.9~11.5)
15.5
(14.9~18.2)
	12~14

8~20

	
	2.特别坚实的白云岩
	2900
	
	

	
	3.蛇纹岩
	2600
	
	

	
	4.火成岩卵石经石灰质胶
结
的砾岩
	2800
	
	

	
	5.石灰质胶结的坚实的砂
	2700。0
	
	

	
	6.粗粒正长岩
	2700
	
	

	Ⅻ
	1。有风化痕迹的安山岩及
玄武岩
	2700
	12.2
(11.6~13.3)
	14~16

	
	2.片麻岩、粗面岩
	2600
	
	

	
	3。 特别坚实的石灰岩
	2900
	
	

	
	4.火成岩卵石经硅质胶结的砾岩
	2600
	
	


注：Ⅰ～Ⅳ级为土类。

[bookmark: _Toc218418201]附录B   本标准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标准（规范、规程）条文时区别对待，对于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  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  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  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   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2　 条文中指明必须按其他标准、规范执行的写法为“按……执行”或“应符合……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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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9386][bookmark: _Toc218418202]条文说明
Statement of provisions
[bookmark: _Toc22742][bookmark: _Toc218418203]
制订说明
精准控制爆破技术是厦门安能建设有限公司、华侨大学、福建省五洲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集美大学、厦门理工学院等单位历时十五年研发的控制爆破新技术，该技术成功应用于宁德锂电车里湾片区防洪防潮工程、福建省昌西水库工程、宜昌市清江水系生态工程、福州港三都奥7号泊位等余项省内外工程的岩土工程施工中，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该技术于2022年获得福建水利科学技术奖一等奖。
2024年4月，以厦门安能建设有限公司为主，向福建省土木工程建筑行业协会申请团体标准立项，福建省土木工程建筑行业协会于2024年5月批准立项。
本标准制订过程中，编制组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研究，总结了20多项岩土工程精准控制爆破的实践经验，同时参考了国内相关技术标准，结合实践经验确定施工技术参数。
为便于广大设计、施工、科研、学校等单位有关人员在使用本标准时能正确理解和执行条文规定，《岩土工程精准控制爆破施工标准》编制组按章、节、条顺序编制了本规程的条文说明，对条文规定的目的、依据以及执行中需注意的有关事项进行了说明。但是，本条文说明不具备与规程正文同等的法律效力，仅供使用者作为理解和把握规程规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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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1212][bookmark: _Toc218418204]1　总则
1.0.1　精准控制爆破通过精确的设计、施工与控制，使爆破作用准确作用于预定岩土体，实现预期爆破效果，并严格控制爆破有害效应的爆破作业，课题组谭循“技术可行、经济合理"的方针，总结工程施工经验和科学研究成果，在侧重实际应用、确保工程质量的前提下，提出并编制本标准。
1.0.2　精准控制爆破针对200米范围内有受保护的建筑物、构筑物或者确保施工安全、环境安全而采取控制爆破，超过200米的可参考执行本标准。

1.0.3　本标准涉及的技术内容与现行的若干标准、规程等规范性文件存在着必要的联系。在执行过程中，应与现行国家或行业标准、规程等配套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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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8656][bookmark: _Toc218418205]4　基本规定
4.0.1　爆破作业人员属于特种作业人员，我国对火工品采用“零容忍”的管控模式，操作人员必须持证上岗。
4.0.3　文明施工是社会和谐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采取措施对噪音、粉尘、有毒有害气体进行控制。
4.0.5　复杂环境爆破是指在爆区边缘100米范围内有居民集中区、大型养殖场或重要设施的环境中，采取控制有害效应的措施，实施的爆破作业。

[bookmark: _Toc24568][bookmark: _Toc218418206]
5　爆破设计
[bookmark: _Toc30820][bookmark: _Toc218418207]5.1　一般规定
5.1.2　爆破设计方案应执行《施工组织设计规范》GB/T50502-2009的规定，结合具体环境、条件要求编制。
5.1.3　爆破区域的地勘资料由勘察设计单位提供，施工单位应对实际地质地貌进行现场复核，必要时进行补勘。
5.1.6　爆破区域环境平面图可采用无人机、GPS等测量技术进行测定并绘制相关图纸。

[bookmark: _Toc31399][bookmark: _Toc218418208]5.2　爆破方案选择
5.2.2　爆破方案论证应执行《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规定》。
5.2.4　复杂环境爆破应严格执行精准控制爆破的各项规定，以确保控制爆破效果，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bookmark: _Toc6551][bookmark: _Toc218418209]
6　爆破施工
[bookmark: _Toc20653][bookmark: _Toc218418210]6.1　一般规定
6.1.1　精准控制爆破应按照设计要求施工，执行相关的法律法规，标准规范。

[bookmark: _Toc23963][bookmark: _Toc218418211]6.2　露天爆破
6.2.1　深孔爆破是指，钻孔直径大于50mm、孔深大于5m的炮孔爆破技术。

[bookmark: _Toc9908][bookmark: _Toc218418212]6.3　地下爆破
6.3.1　井巷工程是指为进行采矿和建设其他工程，在地下开凿的各类通道和硐室的总称。其中，开凿在岩体或矿层中不直通地表的水平通道，称为平巷（水平巷道）；在地层中开凿的直通地面的竖直巷道称为平硐。井巷掘进爆破包括平（斜）巷掘进爆破、井筒掘进爆破和硐库开挖爆破。它们广泛应用于矿山、水利水电、大型油库等工程。井巷掘进爆破作业的最大特点是只有一个自由面，这就决定了在井巷掘进爆破中很难加深炮孔的深度。

[bookmark: _Toc10349][bookmark: _Toc218418213]
7　爆破安全监测与控制
[bookmark: _Toc17954][bookmark: _Toc218418214]7.1　一般规定
7.1.1　爆破安全监测应执行建设单位和设计的要求，在施工方案中明确监测的位置、频次和应急响应措施。

[bookmark: _Toc5783][bookmark: _Toc218418215]7.2　爆破安全距离
7.2.1　确定爆破安全距离应该实事求是，充分考虑可能得意外情况，以确保生命财产安全。
[bookmark: _Toc23934]











[bookmark: _Toc218418216]8　爆破安全管理
[bookmark: _Toc14087][bookmark: _Toc218418217]8.1　一般规定
8.1.2　爆破作业人员应定期进行安全教育培训，年度安全教育培训总学时不能少于24学时。

[bookmark: _Toc22241][bookmark: _Toc218418218]8.4　爆破事故应急管理
8.4.1　在制定爆破事故应急预案之前，应进行危险源辨识，识别出本工程在爆破方面的危险源，并进行评价，对于一般危险源，采用管控措施，对于重大危险源，则必须采取管理方案、目标、指标方案进行严格控制。
8.4.3　应急预案每年至少组织一次应急演练，检验应急救援水平，减少事故损失。
[bookmark: _Toc3412][bookmark: _Toc218418219]
9　质量检查与验收
[bookmark: _Toc24588][bookmark: _Toc218418220]9.1　质量检查
9.1.1　透水性地层防渗堵漏处理属隐蔽性工程，施工材料和工序施工质量是保证工程质量的前提；施工过程中应随时检测和控制并认真做好记录；对施工中遇到的异常情况，应详细记录并及时反馈。

[bookmark: _Toc31094][bookmark: _Toc218418221]9.2　验收要求
9.2.1　精准控制爆破的质量验收以水运工程爆破作为验收基准，其他行业参考本标准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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